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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极条约区域环境仲裁的几个问题

李雪平１

（１．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南极条约区域的环境保护愈加重要，《南极条约》
缔约国之间的环境争端已在所难免，而《马德里议定书》及其附件关于解决此类争端之仲裁方

法相当凸显。 目前虽尚未有过仲裁案例，但从南极条约体系的独立性及当前缔约国在南极地

区活动的环境影响看，亟需从国际法角度确证解决南极环境争端之仲裁方法的地位和性质、明
晰仲裁庭的管辖范围及其例外、澄清仲裁庭可适用的法律及有关的辅助资料、剖析仲裁裁决执

行中的某些难题，由此期望能为南极环境仲裁方法的实际效用提供参考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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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Ｄ９９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９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２３；修订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０３。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政策研究项目“南极环境仲裁制度及我国南极立法对策研究”（２０１７１２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雪平（１９６９—），女，河南洛阳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基本理论、ＷＴＯ
法、极地法。
①　 参见徐世杰：“《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对南极活动影响分析”，《海洋开发与管理》，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第 ５１ 页。 另需说明的

是，南极条约区域是指《南极条约》第 ６ 条所规定的南纬 ６０ 度以南的区域，包括所有冰盖，但不影响或以任何形式影响任何国家根据国际

法在该区域内的公海的权利或行使权利。
②　 Ｓｅ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Ａｒｔｓ．４ ａｎｄ 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ｔｓ． ａｑ ／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ｃａｔｔ ／ Ａｔｔ００６＿ｅ．ｐｄｆ， Ｍａｒ． ２７， ２０１７．
③　 除了《仲裁安排》（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之外，《议定书》另有 ６ 个附件，其中 ５ 个已生效，而附件 ６《环境紧急事项引起的

责任》（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正待各协商方批准中。 Ｓｅｅ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ｙ⁃ｎｉｎｔｈ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Ｖｏｌ． Ｉ，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Ｍａｙ． ２３—Ｊｕｎ． １， ２０１６， ｐａｒａｓ． １２８ － １３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ｔｓ． ａ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ＴＣＭ３９ ／ ｆｒ ／ ＡＴＣＭ３９＿ｆｒ００１＿ｅ．ｐｄｆ， Ｍａｙ． １６， ２０１７．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

下，《南极条约》缔约国不仅加大了在南极条约

区域科学考察的频率和强度，而且还正在尝试

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 甚至，还有诸多游客与

非政府组织也接踵而至。①为了避免脆弱的南极

环境受到人类活动的不良影响，南极条约协商

会议于 １９９１ 年达成了《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

约议定书》 （又称《马德里议定书》，以下简称

《议定书》）。②作为《南极条约》的补充文件，该
《议定书》于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生效，提高了参与南极

事务的门槛，成为迄今唯一保护南极环境但仅

对《南极条约》缔约国开放的多边条约。③

《议定书》将南极条约区域指定为自然保护

区，要求在该区域内的所有活动均应采取必要

措施，以减少、防止对南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如果在南极区域活动中因《议定书》的解释或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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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发生争端，当事方除了运用协商、调解、协
调等外交法外，还可以通过书面声明选择仲裁

方法或者国际法院方法来解决争端。 从《议定

书》及其附件本身看，仲裁方法可谓相当凸显。
但鉴于南极条约体系的独立性，加之缔约国在

南极地区活动的环境影响趋势以及南极环境的

脆弱性，从国际法角度，明晰解决南极条约区域

环境争端之仲裁方法的地位和性质，澄清仲裁

庭的管辖范围及其例外，探讨仲裁庭可适用的

法律及有关辅助资料，剖析仲裁裁决执行中的

某些难题，对促进和提高仲裁方法的实际效用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期望能及时

完善有关内容，使环境仲裁成为南极条约体系

下自足独立且具有权威性的完备程序。

一、仲裁方法在南极条约区域环境

争端解决中的地位与性质

为了促进对南极环境以及相互依赖、相互

联系的生态系统的综合保护，根据《议定书》，在
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之下设立由各协商方代表组

成的环境保护委员会，全面负责《议定书》的适

用和实施。 协商会议还根据《南极条约》，单独

或集体安排环境监督员进行环境监察，涉及南

极所有考察站、装备、设备、船只和飞机。① 就当

前南极区域的吸引力看，环境监察的事项和范

围将会进一步扩大。
基于环境监察的事实和结论，环境责任及

由此引发的争端便会跃然纸上。 按照和平解决

争端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以及《议定书》的要求，
争端当事方应尽可能快地在其间通过谈判、调
解、调停、仲裁、国际法院等和平方法解决当下

争端。 就争端解决的法律方法而言，“仲裁和国

际法院是迄今被环境条约起草人最广泛借助的

法律方法，几乎所有环境条约下的争端解决都

包含这两种方法。”②

与仲裁方法相比，尽管在费用支出上国际

法院方法占有优势，但该机构有繁重的工作负

荷。 仅就诉讼管辖权来看，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联合国 １９３ 个会员国中有 ７２ 个国家根据

《国际法院规约》第 ３６ 条第 ２ 项向秘书长交存

了承认国际法院强制性管辖权的声明，另外还

有 ３００ 多个双边或多边条约包含解决此类条约

的适用或解释所引起的争端可诉诸国际法院的

条款。 此外，联合国会员国也可根据特别协定

向国际法院提交具体争端。 而国际法院受理的

案件中，半数以上是领土和边界纠纷。 特别值

得指出的是，由于对环境事务发展的关注和重

视，国际法院曾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 ２６ 条第

１ 款于 １９９３ 年创建了环境事务分庭，且断断续

续重组了 １３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但从未受理过任

何环境案件。 而且，就目前情况看，并不是所有

的国家都通过递交书面声明，接受或承认国际

法院的管辖权。
一般情况下，仲裁是争端当事方一致同意

选择的争端解决方法。 它是以自愿管辖为基

础，裁决结果对当事方有拘束力。 当事方同意

将争端提交仲裁就意味着“诚心遵从裁决的义

务”，即自愿承担履行裁决结果的义务。③ 由于

国家主权的作用，“自愿协商一致”应该是争端

当事方援用仲裁方法的逻辑起点，甚至在很大

程度上，仲裁可以被看做是包含调停和调解方

法在内的准外交程序。④ 从整体上看，仲裁裁决

更能让争端当事方满意，仲裁裁决的执行情况

也远远好于国际法院的判决结果。 但由于南极

在国际法上的独特地位，《议定书》及其附件的

规定将南极条约区域环境争端解决的仲裁方法

渐次引申为争端当事方必然选择的方法，甚至

还带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
其一，作为争端当事方一致明示选择的方

法。 这种情况用于禁止矿产资源活动、环境影

响评估以及紧急反应行动等引发的环境争端。
矿产资源活动可对环境造成大规模损害，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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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难以恢复原状，因而《南极条约》和《议定

书》均对此作了禁止性规定，要求任何国家都不

得在南极条约区域从事此类活动，否则将引起

环境争端。 环境影响评估一般是南极环境委员

会或南极环境监督员通过对某缔约国南极活动

的数据资料分析而得出其对环境有害或无害影

响的情况，如果评估结果为有害影响，就会涉及

环境责任问题，因而也会发生争端。 紧急反应

行动则是其他缔约国对一缔约国（包括国家运

营者和非国家运营者）的南极活动所引发的紧

急环境情势而采取的救助措施，但如果产生的

救助费用不能及时得到应有的补偿，即会引发

环境争端。 在此类情形下，任何一方提出请求

且争端当事方一致同意，即可援用仲裁方法。
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这种明示选择不仅

能满足争端当事方的主权意志，更成为争端当

事方权衡国际法院和仲裁等法律方法之后的必

然选择，尤其是要考量司法经济和政治成本。
其二，作为争端当事方未加声明而推定选

择的方法。 国际环境条约一般都不允许保留，
而且缔约国在环境条约下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要

远大于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因而在加入之时往

往会更加谨慎地对待环境条约的争端解决条

款。 而《议定书》则要求，如果争端当事方的一

方在加入时未在援用仲裁和国际法院两种方法

上做出书面声明或者声明的有效期已过，则应

被视为接受仲裁庭的职能。 这显然是对争端当

事方在争端解决方法选择上出现空白时进行推

定的结果，是一种强制性的填充。 而且，即便

《议定书》的缔约国递交一份新的声明、撤销通

知或者延期声明，均不应在任何方面影响正在

进行的仲裁程序。
其三，作为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为争端当

事方指定的方法。 实践中，并非所有争端当事

方均能就争端解决方法达成一致意见。 这本来

是司空见惯的，但为了节约时间成本以便及时

保护脆弱的南极环境，如果当事方接受的解决

争端的方法不一致，争端只能提交仲裁。 尽管

《议定书》及其附件的规则文本中没有“指定”
一词，但争端当事方如果在享有选择争端解决

方法权利的同时不能达成一致选择，它们的这

种权利即可被剥夺，这也可看做是解决南极环

境争端“兜底”的强制性方法。
其四，作为排除援用国际法院之后的方法。

从主权角度看，缔约国就所涉争端的解决既可

以选择国际法院，也可以选择仲裁，但也不排除

同时选择这两种方法的可能性。 但根据《议定

书》，在南极环境争端中，如果争端当事方同时

选择了仲裁和国际法院两种方法，那么争端只

能提交仲裁。 这一规定不是一个任意选择题，
而是剥夺了争端当事方在国际法院和仲裁之间

二选其一的选择权，有且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即：将争端当事方选择援用国际法院的方法被

排除在外，由此大大增强了仲裁方法的强制性

选择地位。

二、南极条约区域环境仲裁庭的

管辖范围及其例外

仲裁庭有权解释并裁定其对当前提交的争

端是否有管辖权。 但仲裁庭在做出裁决之前，
应确保其就当下争端的职权以及提出的诉求和

反诉建立在良好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并“禁
足”其不能管辖的环境争端事项。

２．１　 仲裁庭的管辖范围

根据《议定书》及其附件，应争端当事方请

求并根据仲裁时间表建立起来的仲裁庭，有权

解释并裁定其对当前提交的关于共识环境事

项、环境紧急事项以及环境紧急情势引起的经

济补偿等争端是否有管辖权。
首先，共识环境事项争端是指《议定书》缔

约国之间在南极环境保护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

并承诺接受《议定书》及其附件严格约束的那些

事项上的争端，重点包括南极矿产资源管理和

环境影响评估两个方面。 对矿产资源活动给环

境带来的恶劣影响，国际社会已早有共识，因而

《议定书》要求，与矿产资源有关的任何活动，如
果不是科学研究，则应予禁止，直至达成相关的

具有拘束力的法律制度。 这一制度应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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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及于《南极条约》禁止主权和主权权利诉求

以及使用相关原则的所有国家的利益。 对于与

南极矿产资源有关条款的修订，于 ２０４８ 年之

前，应由南极条约协商方审议大会讨论有关方

案，并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来决定。①

环境影响评估可以作为环境管理的重要工

具。 为确保任何活动不给南极地区带来显著的

或潜在的影响，在批准或拒绝任何南极活动或

项目申请之前，均应给予充分评估。② 环境影响

评估充分体现了“有害原则”与“合作义务原

则”，且已成为国际法上的一项习惯义务。③ 根

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于 １９９１ 年通过的《跨
界情形下的环境影响评估公约》，评估需要考虑

拟进行的项目对社会经济、文化和人们健康的

影响。 但由于南极地理和气候的特殊性，环境

影响评估则用于人类活动（包括拟进行的项目）
对南极环境尤其是对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带来

的影响。 凡在南极条约区域进行包括科研、旅
游、其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以及与此有

关的运输支持活动等可能带来些微影响或暂时

影响的，均应做事先评估，包括初始环境评估和

综合环境评估。 前者用于此类活动对南极条约

区域 环 境 有 些 微 或 短 暂 影 响 （ ａ ｍｉｎｏｒ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ｙ ｉｍｐａｃｔ）的活动的评估，后者用于评估

可能对南极条约区域环境带来多于些微或短暂

影响（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 ｍｉｎｏｒ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ｙ ｉｍｐａｃｔ）的活

动。④ “尽管决定一项活动应否首先进行初始环

境评估还是综合环境评估的重点是对‘些微或

短暂影响’的概念辨析或释义，但在这个术语

上，南极条约协商方至今还未达成一致，而确定

‘些微或短暂影响’的困难似乎就在于与每一活

动有关的各种变量与每一环境状况之间的依存

关系。”⑤

其次，环境紧急事项争端是指因发生的任

何意外对南极环境造成或即将威胁造成任何重

要有害影响的事项而引发的争端。⑥ 对于环境

紧急事项，争端当事方可以在任何时候通知另

一方或多方以及秘书处，请求建立仲裁庭。 在

仲裁庭确定其管辖权的初步证据之后，就可以

为因紧急情势而发生环境争端的任何一方指定

或者说明应采取的临时性措施。⑦ “指定的临时

性措施”是指发生环境紧急情势后，仲裁庭认为

有必要维护一争端当事方的相关权利而明确指

定另一方应采取的临时性措施；“说明的临时性

措施”则是指为了防止环境紧急事项对南极环

境或者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生态系统造成严

重损害，仲裁庭认为有必要向争端当事方说明

应采取的任何适当的临时性措施。 前者具有临

时裁决的性质，且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后者是引

导性的提示说明，需要争端当事方的自觉行动。
最后，环境紧急事项引起的经济补偿争端，

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一国家行为者（ 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
对紧急状态下的环境保护没有采取立即有效的

反应行动，即应承担补偿其他缔约国采取此种

行动而产生的费用；二是如果一国家行为者没

有采取立即有效的应对行动，其他缔约国也没

有采取应对行动，则该国就应支付南极条约秘

书处基金会（以下称“基金会”）采取应对行动

而产生的费用。⑧ 在很大程度上，仲裁庭解决此

类争端是在践行环境法上的“谁污染谁支付”原
则。 任何为紧急情况的环境保护所付出的，都
应该得到几乎同等水平或数量的补偿。 由于补

偿是一种经济行为，且由于基金会目前筹措资

金尚存在困难，这里还需要被裁定“败诉”的一

方能积极配合而“不赖账”，也就是下文要讨论

的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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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Ｓｅ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Ａｒｔ．２５．
Ｓｅ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７， ｐ．１５７．
Ｓｅｅ Ｎｅｉｌ Ｃｒａｉｋ，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２０－１２６．

同①， Ａｒｔ．８．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 （２０１６） Ａｎｎｅｘ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３， 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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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ｃａｔｔ ／ Ａｔｔ００６＿ｅ．ｐｄｆ， Ｍａｙ． １２， ２０１７．

Ｓｅｅ Ａｒｔｓ． ６（２） （ａ）， ７（４） ａｎｄ ７（５） （ａ），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ｒｉ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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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仲裁庭管辖范围的例外

一是仲裁庭不应受理与海上安全事项有关

的争端。 具体而言，因船体安全和海上救助生

命不得已造成石油排放、有毒液体物质排放、垃
圾排放以及污水排放而引发的环境争端，因保

护人的生命或安全的行动或疏漏、未能遇见且

不可预防的南极自然灾害、恐怖主义行为以及

针对行动者活动的交战行为而引起的环境争

端，均不在仲裁庭的管辖范围。 在很大程度上，
海上安全事故或事件皆由不可抗力造成，但缔

约国在意外发生时应采取减少污染的应急措

施，尤其是针对石油船舶；同时，还应与国际海

事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交流意见，解决当前遇

到的环境污染。
二是仲裁庭不应受理国家主权豁免事项的

争端。 在南极条约区域，缔约国应考虑保护南

极环境的重要性，但不禁止任何国家在遵守、尊
重南极条约体系基础上行使合理正当的主权行

为。 根据《议定书》及其附件，对用于和平目的

或者科学研究目的的军事船舶、海军设备以及

其他与国家使用和拥有的船舶有关的活动带来

的环境问题，仲裁庭因受国家主权豁免的限制

而不能对此类争端行使管辖权。 而且，由于国

家主权豁免，凡与此有关的争端，也不适用《议
定书》规定的争端解决的其他方法。

三是仲裁庭不应受理与南极领土主权及主

权权利有关的争端。 根据《南极条约》，任何国

家都不得对南极条约区域提出领土主权和主权

权利的主张和诉求；在《南极条约》的有效期内，
发生的任何行为或行动都不应作为主张、支持

或者否定南极领土主权要求的基础，也不创设

任何南极主权权利，不得提出南极领土的新要

求或者扩大既有要求。 为了支持《南极条约》的
这些原则性规定，环境仲裁庭当然就不应决定

或者裁定与南极主权和主权权利有关的任何事

项，也不应通过解释《议定书》及其附件的任何

条款来决定或者裁定与南极领土主权和主权权

利有关的任何事项。① 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

来，南极条约缔约国通过加入 １９８０ 年《南极海

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向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提

出了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方案并正在付诸实

践。 因此，关于保护区与南极领土主权和主权

权利的关系，则是另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恐怕也是南极环境仲裁庭应该高度警惕的

问题。

三、南极条约区域环境仲裁庭

可适用的法律及其辅助资料

在南极环境争端解决中，尽管仲裁以“自愿

协商一致”为起点，但《议定书》及其附件未载明

争端当事方可在仲裁协议中写入双方选定的由

仲裁庭适用的程序法和实体法，而是要求仲裁

庭“应根据《议定书》条款及其他与此类条款相

一致的国际法规则和原则裁决争端事项；仲裁

庭经争端当事方同意，可适用‘公允及善良原

则’裁决争端事项”。② 由此可以推定，仲裁庭适

用法律应遵循特殊法优于一般法（ ｌｅ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
ｄｅｒｏｇａ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的原则。 可适用的法律往往对

裁决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这里需要澄

清特殊法和一般法的范围及相应的辅助资料。
仲裁庭应适用的特殊法是指《议定书》及其

附件，但也不可忽视与此有关的谈判记载资料

的辅助作用。 这实际上包括两层意思：其一，
《议定书》是用于保护南极环境的专门性法律文

件，仲裁庭不仅应遵循《议定书》的宗旨、原则和

规则，还应依照与此有关的 ６ 个附件的规定来

审理当前的争端事项和问题。 其二，从《议定

书》的全称看，它是对《南极条约》下“维护和保

护南极生物资源”规定的具体化，③因而在很大

程度上，《南极条约》 可视为 《议定书》 的 “母

约”。 “维护和保护南极生物资源”的规定，最初

用于南极条约协商会议进一步交流环境信息，
要求各协商方从南极的共同利益出发，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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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ｅ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Ａｒｔ．２０．２．
Ｓｅｅ Ａｒｔ．１０，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ｔｓ． ａ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ｃａｔｔ ／ Ａｔｔ００６＿ｅ．ｐｄｆ， Ｍａｙ． １２， ２０１７．
Ｓｅｅ Ａｒｔ． ９． １． 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ｔｓ． ａ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ｔｓ ／ ｔｒｅａｔ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ｄｆ， Ｄｅｃ． ６，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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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推荐或者考虑《南极条约》目标和原则下

的事项。 尽管它是在 １９５９ 年达成的比较笼统

的规定，尽管近 ３０ 年之后才有生效的 《议定

书》，但南极条约协商方关于南极环境保护的协

商记录以及《议定书》及其附件的谈判记录，均
可以作为仲裁庭适用的法律的“辅助资料”，或
可从中寻找达成《议定书》及其附件之时对南极

环保议题或事项的理解或释义。 谈判记载资料

作为国际司法机构裁决案件的辅助资料已司空

见惯，国际法院、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争端解决

机构等都有过此类实践。①

仲裁庭应适用的一般法是指其他与《议定

书》有关条款相一致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从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比较宽泛且不太好确

定的问题。 而且，将国际法原则用于争端解决，
确有一定的难度。 国际法原则作为“不确定内

容的规则”显得比较抽象，尽管不可能从不确定

的内容中推导出清晰的法律义务，但它（们）确
实是对国际法主体施加必须遵循的某种（些）义
务。② 而国际法规则大多都能清晰反映国际法

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就南极环境问题

看，此类原则和规则实际上已经囊括在《南极条

约》、《议定书》及其 ６ 个附件当中，是南极条约

协商方“既有作品”的重现，重点包括 １９６４ 年

《保护南极动植物议定措施》、１９７２ 年《南极海

豹保护公约》、１９８０ 年《南极生物资源保护公

约》以及 １９８８ 年《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
等。 此外，南极环保事项也与其他国际条约存

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例如，在保护南极动植物

问题上，对于“与南极条约体系之外其他协定之

间的关系”，仲裁庭应“不减损缔约国在《１９４６
年捕鲸国际公约》之下的权利”；在防止海洋污

染方面，仲裁庭还应考虑《１９７３ 年禁止船舶污染

国际公约》及其《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
此外，由于“公允及善良原则”是世界各主

要文明代表国家和各大法系代表国家国内法特

别是司法中所存在的一般性、共同性的法律原

则，不仅见于《国际法院规约》和《仲裁程序示范

规则》，也见于《议定书》的附件《仲裁安排》中。
作为非法律标准的适用时，该原则意味着仲裁

庭在严格适用《议定书》及其附件规定将会发生

不公平的裁判结果且在争端当事方同意并明示

授权下，仲裁庭不再严格适用条约的规定，而是

依据争端的具体情况，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且

要在不违反南极环境保护“公共政策”的范围

内，依据仲裁庭所承认的“公允及善良”来裁定

当事方之间的争端。
实践中，国际司法机构通常会引用既有司

法判例和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辅

助资料来审理当前案件，或者说它们“作为确定

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③ 对于司法判例，南
极环境仲裁庭可根据既成案件对具体争议问题

的解释或者法律适用情况来决定其对当前案件

的作用，比如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保

护问题。 在 １９７３ 年“核试验案”中，新西兰援用

了“禁止污染人类环境”这一“具有普遍性”的

原则，国际法院因此给予其关于环境保全的举

证机会。④ 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明确导向性的暗

示。 尽管该案因法国单方面宣告停止核试验而

终止，尽管 １９５８ 年《公海公约》已有提及，但可

以肯定的是，在国际法发展过程中，就国家管辖

范围以外地区环境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已经形成

了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的一般原则，即：它们是

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保护和改善这些地区的

环境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事项。⑤

对“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的引

用，已有国际司法机构突破这一范围的实践。
尤为典型的是，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

“美国诉中国稀土案”中不是引用“权威最高之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ｅ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 Ｖ．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９，
ｐａｒａｓ．５７－ ７１．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Ｉｍｐｏｒｔ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ｈｒｉｍｐ ａｎｄ Ｓｈｒｉｍ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ＷＴ ／ ＤＳ５８ ／ Ｒ，
１９９８， ｐａｒａ． ２３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 ＿ ｅ ／ ｄｉｓｐｕ ＿ ｅ ／
ｃａｓｅｓ＿ｅ ／ ｄｓ５８＿ｅ．ｈｔｍ， Ａｐｒ． １０， ２０１７．

Ｓｅ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ｉｓｓ ａｎｄ Ｄｉｎａｈ Ｓｈｅｌｔｏｎ，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７， ｐ．８９．

《国际法院规约》第 ３８ 条第 １ 款第 ４ 项。
Ｓｅ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ｅｓｔｓ”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ｖ． Ｆｒａｎｃ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４， ｐａｒａｓ．５４ ａｎｄ ５９．
Ｓｅ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７， 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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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学家学说”，而是援引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作品中的观点，或可称之为“权威最高之经济学

家学说”，以此作为一项依据来推理中国稀土限

制措施带来的不公平竞争。① 如果说裁决国际

贸易争端案件可以有经济学理论支持的话，那
么在解决南极环境争端上，仲裁庭除了可以引

用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之外，似乎也可援

引与南极自然地理特点相关的其他学科专业领

域的学说或数据，作为裁定案件的依据。

四、南极条约区域环境仲裁裁决的

执行难题

仲裁裁决通常是一次性的，争端当事方在

选择适用仲裁方法时通常都已约定遵守或执行

仲裁裁决。 联合国 １９５８ 年《仲裁程序示范规

则》就要求：“裁决应构成争端的确定解决”，
“裁决一旦做出，应对当事双方有拘束力”。② 当

然，一般也都不排斥对仲裁裁决的修正或解释。
只是在实践中，这种修正或解释裁决书内容的

情况，容易引起更多的争议。 “１９８９ 年塞内加尔

诉几内亚比绍仲裁”案中，因仲裁庭长在裁决中

的附加说明，就引发了双方关于海域划界的进

一步争议。
南极环境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本质上也

是环境责任的承担问题。 这里的环境责任，应
该与《议定书》保护南极环境及相互依赖、相互

联系的生态环境目标相一致。 为此，缔约国应

遵循《议定书》关于环境紧急情势责任的详细规

则和程序。 但这些规则和程序是什么？ 这显然

是《议定书》生效后的另一个重要任务。 于是，
《环境紧急事项引起的责任》 （以下简称《紧急

责任附件》）这一新的附件于 ２００５ 年诞生了。
从这一附件看，南极环境责任的承担问题

基本上遵循国际环境法上“谁污染谁支付”的原

则。 但是，由于南极环境责任问题是从《南极条

约》到《议定书》再到《紧急责任附件》的更为具

体的法律化过程，仲裁庭在适用“下位法”时，不
得不考虑“上位法”的根本性影响；又由于环境

责任与南极区域的科学研究、旅游及其他所有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有关，仲裁庭也不得

不考虑裁决结果面临的执行难题及其可能带来

的进次环境责任纠纷。
其一，国家主权豁免是否就意味着环境责

任的免除？ 国家主权豁免是由“平等者之间无

管辖权”这一罗马法概念引申而来的。 根据《联
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国家”是

指：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有权行使主权权

力并以该身份行事的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或国

家政治区分单位；国家机构、部门或其他实体，
但须它们有权行使并且实际在行使国家的主权

权力；以国家代表身份行事的国家代表。③ 南极

地区是致力于和平目的和科学用途的自然保护

区，《南极条约》不禁止缔约国为科学研究或其

他任何和平目的的人员和军事装备进入南极区

域，而“所有政府组织的活动”在大多数时候都

可归入国家主权行为，即：国家在公法上的主权

行为，而非司法上的事务权行为。 如果说《联合

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序言中确认“国
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为一项普遍接受的习惯

国际法原则”，那么因“所有政府组织的活动”而
产生的环境责任在法律上很可能就会自动消弭。
而一旦开启缔约国“国家主权豁免”作为免责依

据的先例，就极有可能对今后仲裁程序的援用和

仲裁裁决的效力产生负面影响。 质言之，在现有

的南极条约体系下，国家主权豁免或可成为当事

国拒绝执行南极环境仲裁裁决的最后理由。
其二，缔约国的公海权利和环境责任何者

优先？ 《南极条约》适用于南纬 ６０ 度以南地区，
包括所有冰盖，但不应侵害或影响任何国家在

国际法上与公海区域有关的权利及其行使。 在

国际法范围内，国家在公海的权利大致包括公

６９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Ｃｈｉｎａ⁃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ＷＴ ／ ＤＳ４３１ ／ Ｒ， ｐａｒａｓ．７．１６９ ａｎｄ
１７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ｄｉｓｐｕ＿ｅ ／ ｃａｓｅｓ＿ｅ ／ ｄｓ４３１＿
ｅ．ｈｔｍ，Ａｐｒ． １０， ２０１７．

《仲裁程序示范规则》（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

拟定）第 ３０ 条和第 ３１ 条，载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

编》，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０１８ 页。
Ｓｅｅ Ａｒｔ．２，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Ｄｅｃ． ２， ２００４）， Ａ ／ ＲＥＳ ／ ５９ ／ ３８，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ｕｎ．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 ＶｉｅｗＤｅｔａｉｌｓ． ａｓｐｘ？ ｓｒｃ ＝ ＩＮＤ＆ｍｔｄｓｇ ＿ ｎｏ ＝ ＩＩＩ －
１３＆ｃｈａｐｔｅｒ ＝ ３＆ｌａｎｇ＝ｅｎ，Ｍａｙ． ２２，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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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四大自由以及公海底土（一般为国际海底区

域）的有关权利。 但《南极条约》是制订《紧急

责任附件》的重要渊源，那么在法理上是该偏重

于环境责任的地域范围还是该优先考虑运营者

在公海的权利？ 对于这一问题，仲裁庭给出的

答案很可能与运营者的诉求不一致，运营者或

可以不应损害或影响其享有公海的权利而拒绝

执行仲裁裁决。
其三，如何执行应对环境紧急情势后的经

济补偿？ 虽然目前未有过南极环境仲裁案例，
但在《紧急责任附件》未来生效后，追究引起环

境紧急情势的运营者的经济补偿责任，恐怕不

那么容易。 如前文所述，这里的“环境紧急情

势”是指与在南极条约区域内的科学研究计划、
旅游及其他所有政府或非政府活动有关的任何

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对南极环

境产生或威胁产生重要的和有害的影响。 在环

境紧急情势问题上，《紧急责任附件》的起草者

们可能考虑到极地环境的脆弱性、极地环境保

护的科学难题等，要求其他缔约国为环境紧急

情势制造者（包括国家运营者和非国家运营者）
提供应急援助，由此发生的费用应由环境紧急

情势制造者首先提供给基金会，然后由基金会

补偿给采取反应行动的缔约国。① 然而，《紧急

责任附件》把对非国家行为者的追责赔偿或补

偿的管辖权赋予其经营所在地国、主营业务所

在地国或惯常居住地国的国内法院，由此将南

极环境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延伸至国内法院，
这显然会加重仲裁裁决执行情况的复杂性。

从南极地区现有的法律文件看，环境仲裁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相对自足的争端解

决方法。 但如果以上问题不能解决，仲裁裁决

的效力可能会大打折扣。 因此，关于环境仲裁

裁决的执行问题不仅应该成为今后南极条约协

商会议或环境大会需要关注的一个关键性问

题，似乎也应该成为《议定书》未来的又一个附

件，由此构成可自足独立完成的且具有权威性

的南极环境仲裁程序体系。

五、结　 语

如今，关注和保护南极环境已成为所有国

家在南极条约区域开展所有活动的关键组成部

分。 尽管以往的诸多环境问题可以在南极条约

协商会议及南极环境大会上通过外交途径予以

讨论或解决，②但从南极条约体系的独立性及当

前缔约国在南极地区活动的环境影响看，从南

极地区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及环境污染后的恢复

难度看，南极条约协商方达成的强制性的仲裁

方法是合理的、必要的，而且从发展趋势看，也
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

南极条约区域是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致

力于和平目的和科学用途的自然保护区，援用

仲裁方法解决南极环境争端显然应该与此保

持一致。 尽管仲裁方法一般都具有封闭、保密

的性质，但“南极环境争端”一词本身就包含高

标准、高道德的要求，也会对仲裁庭潜在地提

出高水平和高效用的要求。 在确定其管辖权

的同时，仲裁庭应该谨记那些不应该涉足的事

项，尤其不应涉足该区域的领土主权和主权权

利之争，同时更需要考虑国家主权豁免及其对

仲裁裁决效力的影响。 在确定可适用的法律

方面，仲裁庭应明晰特殊法与一般法的范围及

其间的关系，还应特别注意司法判例与各国权

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对审理当前案件的辅

助作用，但应谨慎对待拟突破此类范围的情

形。 从现有的南极条约体系看，为了保证仲裁

裁决的终局性约束力，尚需对争端当事方不执

行裁决的情形尤其是不执行因紧急情势而发

生环境责任的情形提供相应的补救措施，进而

从整体上保证南极环境仲裁方法的自给自足

与独立有效。

７９

①

②

郭培清：“非政府组织与南极条约关系分析”，《太平洋学

报》，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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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须要指出的是，我国较早加入了《南
极条约》和《议定书》，但与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智利等其他南极条约协商方相比，
我国至今尚未出台南极立法。 从我国的全球战

略利益角度看，推进我国南极立法不仅能体现

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将有助于在未来可

能的南极环境争端中有法可依。 在南极环境保

护方面，我国虽已制定了有关政策，但从适用范

围以及当前南极环境的发展趋势看，还存在诸

多需要升级和完善之处，尤其是南极环境争端

问题。 根据前文分析，对于南极环境争端解决，
我国无疑应高度重视并能充分援用外交或政治

方法，务必高度重视法律方法中仲裁规则的设

计。 根本原因在于：其一，我国尚未承认国际法

院的强制性管辖权，不可能援用《议定书》所指

的国际法院方法。 另就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

看，由于其较为隆重而繁琐的程序，加之我国在

联合国安理会的法律地位和国际政治影响力，
也不可能就南极环境争端事项接受国际法院的

咨询管辖。 其二，我国尚未批准《议定书》附件

六，因而在仲裁方法中必须考虑对于环境紧急

情势的责任裁定的难题，防止根据《议定书》及
其附件（包括《仲裁安排》）带来的某些纰漏，由
此伤及我国有关法律主体的权利和利益。 如

今，在我国批准《议定书》二十年后，为了更好地

履行南极环境保护的义务，有效保障南极条约

体系的自足稳定，切实维护我国在南极地区的

权利和利益，增强我国对南极政治和法律进程

的参与权、话语权和决策权，我国应推进南极立

法并应全面考虑、统筹设计关于南极环境争端

解决的仲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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